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说明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对照情

况如下： 

此次变更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序号 章程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2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563,879,205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649,537,963

元。 

3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63,879,205 股，

公 司的 股本结 构为 ：普通 股

563,879,205股，其他种类股 0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49,537,963 股，

公 司 的 股 本结 构 为 ：普 通 股

649,537,963股，其他种类股 0股。 


